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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用蚕丝原料的质量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用蚕丝原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蚕种筛选、养殖环境、蚕茧质量指标、

检验方法及包装储运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原料供应商对蚕茧进行生产、加工及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0.18 中文名称：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 18 部分：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维的混合

物（硫酸法）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9995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 烘箱干燥法

GB/T 15268 桑蚕鲜茧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9113 桑蚕鲜茧分级 茧层量法

GB/T 39665 含植物提取物类化妆品中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FZ/T 01057(所有部分)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137 纺织品 荧光增白剂的测定

FZ/T 40004 蚕丝含胶率试验方法

FZ/T 40005 桑/柞产品中桑蚕丝含量的测定 化学法

FZ/T 41005 蚕丝绵

FZ/T 40006 蚕丝含油率试验方法

DB33/T 217 蚕种质量及检验检疫

DB33/T 2019 蚕种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2522 蚕茧生产技术规程

DB3305/T 234 金黄茧家蚕饲育规程

DB3305/T 275 天然金黄茧蚕种繁育技术规程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6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妆蚕 cosmetic silkworm

以化妆品用蚕丝原料生产为目的，经精选品种、控养培育、获取削口蚕茧的专用蚕。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57EE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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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桑蚕鲜茧 fresh silkworm cocoons

指蚕上蔟结茧后，尚未经过烘干、杀蛹等干燥处理的桑蚕茧。

3.3

削口茧 notched cocoon

将蚕茧削口倒出蚕蛹后的茧。

3.4

双宫茧 double cocoon

茧内有两粒或两粒以上蚕蛹（或蚕体）的茧。

3.5

鲜茧色泽 fresh cocoon shade

鲜茧（3.2）茧层与茧衣的色泽、光泽性状。

3.6

鲜茧匀净度 fresh cocoon uniformity

新鲜蚕茧的茧形、大小、色泽及茧层厚薄的均匀一致程度，同时也包含茧体表面洁净度。

3.7

鲜茧茧层含水量 moisture content of fresh silkworm cocoon shell

鲜茧茧层所含水分质量占鲜茧茧层质量的百分率。

3.8

好蛹 normal chrysalis

完全蜕皮，形态、体色正常的鲜活蚕蛹。

3.9

黄斑茧 macular cocoon

指茧壳带黄或黄褐色斑块污渍的蚕茧，污渍含内源性（蚕体排泄物污染）与外源性（存放不当、接

触污染）两种类型。

3.10

鲜茧茧层量 shell weight of fresh silkworm cocoon

50g 桑蚕鲜茧样茧(光茧)的茧层质量。

3.11

鲜茧茧层率 cocoon layer ratio of fresh silkworm cocoon

50g 桑蚕鲜茧样茧(光茧)的茧层质量占样品质量的百分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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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茧量 whole silkworm cocoon weight

100 粒茧全茧称量质量。

3.13

等粒等量法 equal grain and equal weight method

检验干壳量、鲜茧茧层量、鲜茧茧层率指标时，将桑蚕鲜茧检验试样根据质量和粒数均分为五等份

的方法。

3.14

含胶率 gum percentage

蚕丝中丝胶含量的百分率。

3.15

含油率 oil percentage

茧壳或丝棉中油脂含量的百分率。

3.16

茧层量法 method of cocoon layer weight

以干壳量﹑鲜茧茧层量、鲜茧茧层率、全茧量的检验结果为基础,经补正后综合评判桑蚕鲜茧质量。

3.17

蚕丝绵 silk floss

以蚕茧、茧壳或缫丝加工的副产品为原料加工而成网状、絮状产品。

3.18

残胶率 residual gum content

蚕丝经加工后，仍残留在丝素表面丝胶的量，以试样脱胶前质量与脱胶后质量的差数对试样脱胶前

质量的百分率表示。

4 技术要求

4.1 蚕种筛选

根据化妆品的质量要求与产品功效需要，选育合适的桑蚕种蚕，优选生物相容性好，致敏率低的品

种。同时兼顾高产优质、品种稳定可持续性等核心要素。相关技术规范参照 DB 33/T 2019、DB33/T 217、

DB3305/T 275 进行实施。

4.2 桑蚕养殖

按 DB33/T 2522 、DB3305/T 234 规定的要求进行桑蚕养殖。

4.3 桑蚕鲜茧质量指标打分及等级划分

4.3.1 质量指标构成

桑蚕鲜茧质量依据外观色泽、匀净度、单茧平均干壳质量、含水量、好蛹率 5 项指标评定，各项

指标均按 10 分制打分，最终质量得分为 5 项指标得分的平均值。

4.3.1.1 外观色泽指标打分应符合表 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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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观色泽指标打分规定

主要特征 评定 得分 a

茧层外表颜色洁白、光泽盈润、外表无污染，茧衣蓬松 好 9.0～10.0

茧层外表颜色较白或呈偏黄等颜色、光泽较暗淡、茧衣较蓬松 一般 6.0～8.9

茧层外表颜色呈浓深的灰白、黄等颜色、光泽呆滞或沾染污物、

茧衣萎瘪
差 ＜6.9

4.3.1.2 匀净度指标打分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匀净度指标打分规定

匀净度 b% 得分 b

b≥85 9.0～10

70≤b＜85 7.0～8.9

60≤b＜70 5.0～6.9

＜60 ＜5.0

4.3.1.3 单茧整茧平均干壳质量

单茧平均干壳质量以干壳量、鲜茧茧层量、鲜茧茧层率、全茧量四个指标综合评分的平均值。单茧

平均干壳质量打分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单茧平均干壳质量打分规定

得分 c 鲜茧茧层率 c1/% 干壳量 c2/g 鲜茧茧层量 c3/g 全茧量 c4/g

10 c1≥27.1 c2≥11.0 c3≥13.6 c4≥210.0

9 24.4≤c1＜27.1 10.6≤c2＜11.0 12.2≤c3＜13.6 200.0≤c4＜210.0

8 23.3≤c1＜24.4 10.3≤c2＜10.6 11.7≤c3＜12.2 190.0≤c4＜200.0

7 22.7≤c1＜23.3 10.0≤c2＜10.3 11.4≤c3＜11.7 180.0≤c4＜190.0

6 21.8≤c1＜22.7 9.6≤c2＜10.0 10.9≤c3＜11.4 170.0≤c4＜180.0

5 21.2≤c1＜21.8 9.4≤c2＜9.6 10.6≤c3＜10.9 160.0≤c4＜170.0

4 20.7≤c1＜21.2 9.1≤c2＜9.4 10.4≤c3＜10.6 150.0≤c4＜160.0

3 20.2≤c1＜20.7 8.8≤c2＜9.1 10.1≤c3＜10.4 140.0≤c4＜150.0

2 19.8≤c1＜20.2 8.5≤c2＜8.8 9.9≤c3＜10.1 130.0≤c4＜140.0

1 19.3≤c1＜19.8 8.0≤c2＜8.5 9.6≤c3＜9.9 120.0≤c4＜130.0

4.3.1.4 鲜茧茧层含水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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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茧茧层含水量指标的打分，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鲜茧茧层含水量指标打分规定

含水量 d/% 得分 d

d≤13.0 9.0 ～10.0

13.0＜d≤16.0 8.0～8.9

16.0＜d≤19.0 7.0～7.9

19.0＜d≤22.0 5.0 ～ 6.9

d＞22.0 0

注：鲜茧茧层含水量≥22.0%时，作为过潮茧，需妥善处理后再行检验。

4.3.1.5 好蛹率指标

根据好蛹率指标是评价桑蚕为健康的一个指标。打分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好蛹率指标打分规定

好蛹率 e/% 未化蛹茧率/% 得分 e

e≥95.0 ＜5.0 10.0

88.0≤e＜95.0 ＜10.0 8.0～9.9

80.0≤e＜88.0 ＜10.0 7.0～7.9

70.0≤e＜80.0 ＜10.0 5.0～6.9

e＜70.0 ＜10.0 ＜5.0

注：未化蛹茧率≥10.0%时，作为未化蛹茧，需妥善处理后再行检验。

4.3.2 桑蚕鲜茧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7 要求

根据以上 5 项指标的得分，以各项得分总和的平均值作为桑蚕鲜茧的综合等级得分 A：

A=(a+b+c+d+e)/5………………………………(1)

式中：

A——桑蚕削口鲜茧的质量得分；

a——外观色泽指标得分；

b——桑蚕茧壳纯净度指标得分；

c——单茧整茧平均干壳质量得分；

d——鲜茧茧层含水量指标得分；

e——好蛹率指标得分。

表 7 桑蚕鲜茧等级划分

等级 6♥ 5♥ 4♥ 3♥ 2♥ 1♥ 不合格

得分 A 10 9≤A＜10 8≤A＜9 7≤A＜8 6≤A＜7 5≤A＜6 ＜5

4.4 蚕丝绵的质量标准

4.4.1 要求内容

蚕丝绵要求分基本安全性能、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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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基本安全性能

pH、异味等二项基本安全性能按 GB 18401 执行。

4.4.3 考核项目

4.4.3.1 蚕丝绵内在质量考核项目为含油率、含水量、残胶率、含杂率、荧光增白剂五项指标。

4.4.3.2 外观质量考核项目为蚕丝成形及分布、品质、外观疵点等三项。

4.4.4 定级

蚕丝绵定级以批为单位。外观质量按片(只)评定等级，内在质量按批评定等级，以所有项目的检验

结果中最低评等评定该产品的最终等级。其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低于三等品的

为等外品。

4.4.5 蚕丝绵内在质量要求

蚕丝绵内在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8。

表 8 蚕丝绵内在质量要求

项目
分 级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含油率/% ≤1.5 ≤1.8

含水量/% ≤12.0

残胶率/% ≤5.0

含杂率/% ≤0.1 ≤0.2 ≤0.5

荧光增白剂

/(mg/kg)
不得检出

4.4.6 蚕丝绵外观质量要求

蚕丝绵外观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9。

表 9 蚕丝绵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分 等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品质

绵质蓬松，手感柔软、细腻、

光滑、弹性好，色泽均匀自然，

光泽柔和

绵片撕拉韧性好

基本无色差

无异味，不污损，不发霉、不

发脆，无明显粉尘

绵质蓬松，手感柔软、细腻、光

滑、弹性好，色泽均匀自然，光

泽柔和

绵片撕拉韧性好

絮状丝绵手扯后较易分离

细微色差

无异味，不污损，不发霉、变质，

无明显粉尘

绵片撕拉韧性较差。机梳丝绵手扯

易分离

不污损，不发霉、变质

外观疵点

机制丝绵：不含硬丝筋、粗丝

筋
a
、硬绵块、软绵块

b
、软丝

筋、细丝筋
c
、绵点

d
很少

手工丝绵：每 10 只绵兜允许

硬绵块、硬丝筋各 10 处

机制丝绵：不含硬绵块、硬丝筋、

粗丝筋

软绵块、软丝筋、细丝绵、绵点

较少

机制丝绵：有较多

的绵点、硬绵块、

硬丝筋，软绵块、

细丝筋、软丝筋

一

注：a 粗丝筋宽度> 5 mm；b 绵块尺寸≥5 mm；c 细丝筋宽度为 1 mm～5 mm；d 绵点尺寸< 5 mm。

4.4.7 整批蚕丝绵中发现严重发脆、霉变、明显污染、粉尘等情况，一律降为等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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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要求

5.1 桑蚕削口鲜茧的产品要求

5.1.1 桑蚕削口鲜茧理化指标外观、气味、pH 值、含水量、丝胶含量及丝素含量应符合表 10 要求。

表 10 桑蚕削口鲜茧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蚕种编号 ******

理

化

指

标

外观 茧层外表色彩均匀、光泽盈润、外表无污染，茧衣蓬松

气味 气味特征性气味，无异味

pH 值 5.0 ～ 8.0

含水量 ≤10 %

含胶率 18 % ～ 25 %

注：pH值测定采用收集 1%的茧浸泡清洗液测定。

5.1.2 桑蚕削口鲜茧的安全检验指标应符合表 11 要求。

表 11 鲜茧茧层安全检验指标

项目 要求

重金属 铅（Pb） ≤10 mg/kg

汞（Hg） ≤1 mg/kg

砷（As） ≤2 mg/kg

镉（Cd） ≤5 mg/kg

农药残留
—

符合《含植物提取物类化妆品中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的测定》的要

求

5.2 脱胶丝绵的产品要求

5.2.1 脱胶丝绵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2 要求。

表 12 脱胶丝绵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理

化

指

标

外观 符合标样

气味 轻微特征性气味，无异味

pH 值 5.0 ～ 8.0

含水量 ≤10 %

含胶率 ≤5 %

含油率 ≤1.5 %

注：pH 值测定采用收集 1%的丝绵浸泡清洗液测定。

5.2.2 脱胶丝绵的安全检验指标应符合表 13 要求。

表 13 脱胶丝绵的安全检验指标

项目 要求

重金属 铅（Pb） ≤10mg/kg

汞（Hg） ≤1mg/kg

砷（As） ≤2mg/kg

镉（Cd） ≤5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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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
—

符合《含植物提取物类化妆品中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的测定》的要求

6 检验方法

6.1 外观质量检验

6.1.1 检验条件

检验环境可采用自然北向光或日光灯光，检验台面应平整、光滑、不反光，颜色为黑色或深色，检

验台面平均照度在 320 lx～600 lx。

6.1.2 检验方法

6.1.2.1 桑蚕鲜茧

将待检验的桑蚕鲜茧全部平铺于评检台上，进行感官检验。根据桑蚕鲜茧茧层颜色、光泽、茧层表

面污染程度以及茧衣蓬松性状等主要特征进行评定：

a）鲜茧茧层颜色需以整批鲜茧的主体颜色进行确定；

b）色泽呆滞指茧层表面光泽极度暗淡，无蚕丝蛋白光泽；

c) 茧衣萎瘪指茧衣干枯、紧皱。

6.1.2.2 蚕丝绵：

a） 采用手感、目测进行感官分析。将一张绵片(兜)平整地放置在检验台上。人与检测样品距离

约 60 cm。用手摸丝绵，向四边平面缓慢向外拉伸成合适的薄绵片，若缓慢伸长，有阻力感，

不断裂，则撕拉韧性良好，反之，则韧性差；

b） 蚕丝绵疵点检验：将绵片试样置于检验台面上，观察绵片中蚕丝的分布状况、疵点的大小及

密度，按表 8、表 9要求，对其外观质量等级进行评定。

6.2 含水量指标检验

6.2.1 仪器设备

a) 分析电子秤：分度值：0.001 g。

b) 电热恒温干燥箱：温度 0 ℃～ 300 ℃。

6.2.2 测试方法

a) 从抽检物料中取 5g 试样各 1 份，共 4 份，放在天平上逐一称量，得出每份试样的初始质量 M1。

b) 将称过的试样，以组为单位，松散放置烘篮内，用(140±2)℃温度烘至恒重，得出每份试样的

干重 M。相邻两次称量的间隔时间和恒重判定按 GB/T 9995 规定执行。计算

c) 含水量按式(2)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2 位。

W=(M1-M)/M×100%………………………………(2)

式中：

W——含水量；

M1——试样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的干重，单位为克(g)。

6.3 匀净度指标检验

6.3.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具备以下条件：

a)评茧台：应光滑无反光，光线柔和，照射均匀，照度为(500±50) Ix；

b)电子天平：量程 500 g,分度值 0.1 g；

c)粒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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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检验方法

从样品中随机抽取桑蚕鲜茧并剥除茧衣，称准 250.0g 桑蚕鲜茧作为检验样品。参照 GB/T 9111 规

定，选出检验样品中的鲜茧上茧、次茧和下茧，分别称量质量，并数准茧粒数。其中下茧类别中双宫茧

一粒作二粒计。按式(3)计算匀净度。

PChJ=Ms/(Ms+Mc)×100%…………………………(3)

式中：

PChJ—— 匀净度；

Ms—— 上茧质量，单位为克(g)；

Mc—— 次茧质量，单位为克(g)。

6.4 好蛹率指标检验

6.4.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具备以下条件：

a) 评茧台：应光滑无反光，光线柔和，照射均匀，照度为(500±50) Ix；

b) 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 200 g,最小分度值不大于 0.1 g；

c) 粒数器；

d) 剖茧器具：可用剪刀、美工刀等；

e) 盛蛹器皿；

f) 样品袋：应为不损伤茧层的纺织品或纸质制品。

6.4.2 检验方法

将 6.2 检验完成后的样品中上茧和次茧充分混合，采用等粒等量法，称量样品。削开上述样品的茧

层，倒出蛹体和蜕皮，检验好蛹粒数。

按式(4)计算好蛹率，好蛹率的小数有效位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剔除茧壳中的污物，核对茧壳粒

数，称量茧壳质量后，将鲜茧茧壳装入样品袋。

注 1:等粒等量法，样品质量和粒数均为检验样品总质量(250.0g)和粒数的 1/5,当粒数的 1/5 不是

整数时，按四舍五入法取整。

注 2:非好蛹率参照好蛹率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注 3:剔除茧壳中污物时，如遇死蛹、出血蛹等严重污染茧内层的蚕茧，采用同质量的样品调换，

但调换样品不用于好蛹率指标计算。

Phy=Nhy/N×100%…………………………(4)

式中：

Phy—— 好蛹率；

Nhy—— 好蛹粒数，单位为粒；

N —— 等粒等量法制备的样品粒数，单位为粒。

6.5 干壳量、鲜茧茧层量、鲜茧茧层率指标检验

6.5.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具备以下条件：

a)评茧台：应光滑无反光，光线柔和，照射均匀，照度为(500±50) lx；

b)电子天平：量程 500 g,分度值 0.1 g；

c)粒数器；

d)评茧仪类测试仪；

e)烘箱：温控范围包含 20 ℃ ～ 150 ℃。

6.5.2 检验方法

将 6.3 制备的样品，采用评茧仪或根据 GB/T 7775 进行测试，记录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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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2)、式(5)和式(6)计算样品含水量、干壳量、鲜茧茧层量和鲜茧茧层率。样品含水量、干壳量、

鲜茧茧层量和鲜茧茧层率的计量单位与小数有效位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Mgk=Mxk×(1-Pyhs)…………………………(5)

式中：

Pyhs—— 样品含水量；

Mxk—— 鲜茧茧层量即鲜壳量，单位为克(g)；

Mgk—— 干壳量，单位为克(g)。

Pjc=Mxk/50.0×100%………………………(6)

式中：

Pjc—— 鲜茧茧层率。

6.6 全茧量指标检验

6.6.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条件：

a)评茧台：应光滑无反光，光线柔和，照射均匀，照度为(500±50) lx；

b)电子天平：量程 500 g,分度值 0.1 g；

c)粒数器。

6.6.2 检验方法

制备的检验样品中，随机选取 100 粒鲜茧，称量其质量即为全茧量，全茧量的计量单位为粒取整数。

注：选取的样品为双宫茧时，一粒作两粒计算。

6.7 基本安全性能

6.7.1 pH 试验方法

按 GB/T 7573 进行。

6.7.2 异味试验方法

按 GB 18401 进行。

6.7.3 荧光增白剂测试方法

按 FZ/T 01137 进行。

6.7.4 重金属测试方法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7.5 农药残留测试方法

按 GB/T 39665 进行。

6.8 内在质量试验方法

6.8.1 纤维含量试验方法

6.8.1.1 定性分析按(所有部分)FZ/T 01057 进行。

6.8.1.2 定量分析按 GB/T 2910.18 、FZ/T 40005 等进行。

6.8.1.3 蚕丝横截面和纵面特征参见附录 A。

6.8.2 含胶率的测试方法

按 FZT 40004 进行。

6.8.3 含油率试验方法

每份试样质量 4.0g±0.3g，按 FZ/T 40006 进行。

6.8.4 残胶率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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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按 FZ/T 40006 方法去除油脂，再按 FZ/T 40004 测定残胶率，每份试样质量 4.0g±0.3g,按式(7)

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1 位，

Pcj=(M0-M1)/M0×100%……………………………(7)

式中：

Pcj—— 残胶率；

M0—— 脱胶前试样干重，单位为克(g)；

M1—— 脱胶后试样干重，单位为克(g)。

6.8.5 含杂率的试验方法

将绵片分成四等份，每份在距边 20cm 以上任意 1 个部位取试样约 2g,试样应包含绵片各层纤维。

试样合并称重后用手扯松，手拣出目测可见的非纺织纤维杂质(蛹屑、草屑、木屑、塑料纤维等),用分

度值不大于 0.01g 的天平称重，按式(8)计算含杂率，结果取小数点后 1 位。

Z=MZ1/MZ0×100%……………………………(8)

式中：

Z —— 含杂率；

MZ1—— 杂质质量，单位为克(g)；

MZ0——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1.1 型式检验时根据生产厂实际情况或合同协议规定，一般在转产、停产后复产、原料或工艺有重大

改变时进行。

7.1.2 出厂检验在产品生产完毕或交收前进行。

7.2 检验项目

7.2.1 型式检验项目根据产品种类（桑蚕削口鲜茧或脱胶丝绵），参照 5 产品要求的规定的理化指标

与安全检验指标进行检验。

7.2.2 出厂检验项目根据产品种类（桑蚕削口鲜茧或脱胶丝绵）5 产品要求的理化指标项目。

7.2.3 抽样

7.2.3.1 抽样方法

样品应从经工厂检验的合格批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时应从包装中的表面、中层、底层各部位随机

抽取。

7.2.3.2 抽样数量

7.2.3.2.1 重量检验、内在质量检验抽样数量：每批抽 4 箱(包),每包从表面、中层、底层各抽取 20

克左右。

7.2.3.2.2 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数量：按 GB/T 2828.1 抽样，每包(箱)限抽 20 克左右。

7.2.4 检验结果的判定

当抽样的理化指标的检验项目结果符合要求时，判定该试样所代表的检验批质量合格。

7.3 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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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收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进行一次复验。复验按首次检验的规定进行，以复验结果为准。

8 抽样要求

8.1 抽样原则

抽样应具有代表性。

8.2 抽样方法

8.2.1 组批

组批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桑蚕鲜茧组批样品应为同一生产年度、同一养殖区域、同一蚕品种、同一茧别(蔟具)、同一茧

期(养殖阶段时间)、同一饲养方式，且完成吐丝结茧，并基本完成蛹化过程的桑蚕鲜茧；

b) 蚕丝绵以同一原料、同一种加工工艺的产品为同一检验批。每批 20 箱(包)。不足 20 箱(包)仍

按一批计算。

8.2.2 抽样质量

应采用多点随机抽取的方法抽取样品，抽取的样品总质量不少于 1kg。

8.3 抽样要求

抽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抽样时应顾及货批的不同部位，抽取的样品应完全充分混合均匀；

b) 样品出现霉变、货批基本性状不一致、货批掺人石灰或其他杂质严重污染蚕茧质量等异常情况

的，直接视为不良品；

c) 抽样不应在直接日晒、雨淋、大风天气等严重影响检验质量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8.4 样品处置

样品处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样品应附带标签，标签应注明样品编号、养殖地域、蚕品种、茧别(蔟具)、茧期(或生产阶段时

间)、抽样人员、抽样时间和抽样地点等信息。标签内容应明确、清晰、便于识别。

b) 所抽取的样品应采用专用样品存取器具放置。

在样品传递、保存过程中，应防止错乱、日晒、雨淋、挤压、鼠咬虫害等损坏现象发生。

9 包装、贮存、运输和标志

9.1 包装

包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桑蚕削口鲜茧应采用洁净、透气的袋子，不宜采用散堆方式长期存放；

b) 丝绵应整齐叠放，每包蚕丝绵应外套包装袋，并用捆扎带捆扎。

c) 包装应统一、整洁、牢固、完整，应防潮、防曝晒、便于储存和运输。

9.2 贮存

贮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桑蚕削口鲜茧应根据生产年度、养殖区域、蚕品种、茧别(蔟具)、茧期(养殖阶段时间)、饲养

方式分别存放；

b) 贮存场地应通风、防火、防潮、防霉变、防虫鼠害等，避免日光直晒和雨淋。

9.3 运输

运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桑蚕削口鲜茧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水浸、雨淋、污染、挤压和剧烈冲击；

b) 运输工具应满足防污染、防潮等基本要求。

9.4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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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志应采用可靠、耐损的材质制作，并附于相应货批，保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丢失损毁。

标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产地、生产单位名称及地址、蚕品种、饲养方式、净含量、生产批

号、有效期限、检验执行标准和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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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蚕丝横截面和纵面形态显微照片

A.1 蚕丝横截面和纵面形态显微照片应符合图 A.1

桑蚕丝 柞蚕丝 木薯蚕丝

图 A.1 蚕丝横截面和纵面形态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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